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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教职成〔2023〕1号 签发人：钱桂仑

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2023年安徽省应用型
本科高校面向中职毕业生对口考试
和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市、广德市、宿松县教育局，有关本科高等学校，省属中专学

校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

定》（国发〔2014〕19号）、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（国

发〔2019〕4号）和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引导

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发〔2015〕

7号）精神，完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，2023年我省继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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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应用型本科高校面向中职毕业生对口招生工作。现将《2023

年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面向中职毕业生对口考试和招生工作实

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

省教育厅职成处 詹生琪 0551-62827839

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 张秀华 0551-62812517

省教育厅高教处 任雯君 0551-62818295

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李淑梅 0551-63612556

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肖丙生 0551-62655100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3年 1月 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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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
对口考试和招生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《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

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发〔2015〕7号）、《国

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（国发〔2019〕4号）、《教育部 安

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技能

安徽建设的意见》（皖政秘〔2021〕221号）和《安徽省职业教

育改革实施方案》（皖教职联〔2019〕1号），为进一步完善高

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，强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，现

就做好我省应用型本科高校面向中职毕业生对口考试和招生工作

（以下简称“对口招生”）提出如下实施方案:

一、招生对象

安徽省中等职业学校（包括中等技工学校，下同）三年制及

三年制以上学制的应历届毕业生（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或

学历，不含普通高中举办的综合班），包括具有中职学历的农民

工、退役士兵、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、失业人员等，符合普通高

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，并已按规定参加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报名。

二、考试内容

考试内容为“文化素质+职业技能”，以教育部颁布的现行教学

大纲及专业教学标准为依据。其中，文化素质考试内容参照全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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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的《安徽省普通高校分类考试招生和对口招生文化素质测试

考试纲要》；职业技能考试内容参考《安徽省普通高校对口招生

专业理论和技能测试考试纲要（2023年修订版）》。

文化素质部分和职业技能部分合计总分 750分，其中文化素

质满分 300分（语文、数学各 120分，英语 60分），职业技能满

分 450分（专业理论 200分、技能测试 250分）。

文化素质考试实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三科合卷；文化素质考

试达到或超过当年省定合格线的考生，方可参加职业技能考试。

职业技能考试包括专业理论考试和技能测试，技能测试得分 150

分及以上为技能测试合格，15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
艺术、体育、学前教育类等专业的专业理论考试与技能测试

可合并实施。

三、考试方式

文化课实行全省统一考试。统一考试时间原则上安排在 2023

年 3月中下旬。

专业理论考试及技能测试均由对口招生院校命题、组织考试

并阅卷评分。相同或相近专业的专业理论考试和技能测试由牵头

本科高校负责命题、组织考试、测试及阅卷评分。具体时间安排

详见各招生院校官方网站公告。

四、鼓励政策

1.近三年来获教育部主办或联办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



— 5 —

及以上奖项的考生、获安徽省教育厅主办或联合主办的但未纳入

当年国赛项目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前 3名且为一等奖的考

生，报考相应专业，填报学校志愿，需参加文化课考试且达到省

定最低控制分数线，并经招生本科院校面试合格，可直接录取。

已通过省级选拔并获取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资格，但因不

可抗力影响，且非个人原因未能参赛的考生，可参照此条执行。

2.在职在岗获得县级及以上劳动模范称号的，或工作满 3年

且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能等级证书的考生，报考相应专业，总分

可加 10分，加分项目不累计计算。

五、报名和录取

（一）报名

参加对口招生的考生必须是已参加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

统一组织的 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并取得考生号的中等

职业学校的学生。

对口招生专业报名：考生参加当年高考平台报名获通过后，

方可参加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口招生考试专业报名（具体时间、方

式由各招生院校自行确定）。每位考生根据招生院校考试时间安

排，选择 1所学校的 1个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本科专业报名，

不得多报。

（二）录取

本科对口招生文化素质考试达到合格分数线，经学校职业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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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考试合格的考生，招生院校依据考生的文化课、专业课考试和

技能测试总成绩，按照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。招生院校可根据人

才培养需要设定其他单项最低控制分数线。

各院校拟录取学生名单须在本校网站公示 5个工作日后，报

省教育考试院并办理相关录取手续。录取工作于当年高考前完成。

六、管理与就业

在校学习期间的收费标准按普通高校相同专业收费标准执

行；在校学生的管理按《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》执行。

对口招收的毕业生按照我省当年的就业政策，享受普通高校

同类毕业生的同等待遇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应用型本科高校面向中职毕业生对口招生工作是教育招生

考试制度的重大改革，事关教育改革发展全局。各市教育部门、

各有关本科高校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积

极做好招生考试工作。

（一）省教育厅成立应用型本科高校面向中职毕业生对口招

生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负责对口招生政策制定、招生计划、招生

管理与指导工作。省教育厅职成处会同高教处、发展规划处、考

试院、教科院共同制订对口招生工作实施方案，确定对口招生院

校，审定各招生院校的对口招生专业、招生方案和人才培养方案；

发展规划处做好对口招生计划的管理；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负责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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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制订《安徽省普通高校分类考试招生和对口招生文化素质测试

考试纲要》并实施文化课统一考试及录取工作，负责对招生院校

的考务指导工作；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负责修订《安徽省普通高校

对口招生专业理论和技能测试考试纲要》、负责对招生院校考试

内容进行指导，协助审定对口招生人才培养方案。

（二）各市（含省直管县）教育局负责当地对口招生的宣传、

组织工作，统一审核当地考生的专业技能资格及各类获奖证书，

组织文化课统一考试，指导属地中职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对口招生

考试。各中职学校要指导学生理性选择报考院校，组织学生安全、

有序参加对口招生考试。

（三）各招生院校成立由院校主要负责人为组长，分管招生

和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任副组长，招生、教务、纪检监察等有关

部门共同参加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实施招生考试工作。

要从严把控免试资格，严格把握录取质量。对于符合免试条件的

考生，院校结合实际制定面试方案，组织开展面试工作。严禁徇

私舞弊、弄虚作假，强化对重点环节、重点岗位、重点时段的检

查和监督，切实维护考生和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，维护招生工作

的良好形象。对违反招生有关规定的工作人员和考生，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确定的程

序和规定严肃处理，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；涉嫌犯罪

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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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

释》等法律规定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。

各招生院校根据就业状况、生源情况以及学校办学条件和培

养能力等，确定报考资格条件，制定分类招生方案和人才培养方

案，报省教育厅审核，并根据审核意见制定招生章程，报省考试

院备案并统一发布。

安徽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3年 1月 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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